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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第十四條授權，「因氣象變異或其他

原因，致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取緊急防

制措施；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並得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之使

用、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環保署)於 82 年 8 月 2 日發布實施「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

並於 89 年 9 月 20 日及 106 年 6 月 9 日二次修正，建構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機制，

明定空氣品質惡化達不同程度等級時之惡化警告區域管制要領，規範惡化警告

區域內降低污染源排放及民眾應防護事項。 

鑑於空污法於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後，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

法於空污法授權依據已修正，且同空污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之授權範圍新增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之警告發布，更因應近年我國於空氣品質不良應變工作上的

實務需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實有檢討之必要；故環保署於 111 年

3 月 3 日修正發布，將原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名稱修正為「空氣品質

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以下簡稱緊急防制辦法)，本次修正包含檢

討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機制、應變措施啟動時機與強化緊急應變防制作為，並納入

空氣品質惡化期間禁止行為。 

相關罰則並依據空污法第六十五條「公私場所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或

依同條第四項所規定辦法中有關採取緊急防制措施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緩；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

萬元以下罰緩；情節重大者，並得令其停工或停業。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或

依同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使用之管理規定者，處交通

工具使用人或所有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緩」辦理。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四條規定，「於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各空氣品質

區空氣品質可能達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該空氣品質區內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發布對應類別等級之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於空氣污染物濃度

條件達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且預測未來十二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發布對應類別等級之空

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空氣品質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之空氣污染物濃度

條件，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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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發

布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區域後之因應作為，應依附件二應

採行之應變防制措施、附件三得採行之應變防制措施及附件四健康防護引導措

施，並根據轄區內氣象、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特性，公告區域空氣品質惡化

防制措施(以下簡稱區域防制措施)，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且依第六條規定

公告訂定區域防制措施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涵蓋區域。 
(二)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之組成。 
(三) 指定公私場所名稱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名稱。 
(四)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與其他政府機關、各新聞傳播媒體、指

定公私場所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之聯繫方式。 
(五) 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之應變防制措施。 
(六) 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程序。 
(七) 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眾、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 

緊急防制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定轄區內公

私場所(以下簡稱指定公私場所)，於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配合

實施應變防制措施。 

緊急防制辦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區域防制措

施前，應先通知指定公私場所依據附件二及附件三之應變防制措施內容，訂定各

級空氣品質惡化應變防制計畫(以下簡稱應變計畫)，送其核定，以利指定公私場

所於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之期間內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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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空氣品質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之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項目 
預警 嚴重惡化 

單位 
初級 中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空氣品質指標(AQI)對應等級 
>100 >150 >200 >300 >400 

     

懸浮微粒

(PM10) 

小時平均值 - - - 
1050 
連續 

2 小時 

1250 
連續 

3 小時 
μg/m3 24 小時平均值 101 255 355 425 505 

細懸浮微粒

(PM2.5) 
24 小時平均值 35.5 54.5 150.5 250.5 350.5 

二氧化硫

(SO2) 
小時平均值 76 186 - - - 

ppb 24 小時平均值 - - 305 605 805 
二氧化氮

(NO2) 
小時平均值 101 361 650 1250 1650 

一氧化碳

(CO) 
8 小時平均值 9.5 12.5 15.5 30.5 40.5 

ppm 
臭氧(O3) 小時平均值 0.125 0.165 0.205 0.405 0.505 

註：1.PM10為粒徑小於等於 10 微米(μm)之懸浮微粒；PM2.5為粒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之細懸浮微粒。 
2.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數值統計方式，小時平均值為即時濃度值；24 小時平均值為移動平均直；

8 小時平均值為最近連續 8 小時移動平均值。 

3.單位：μg/m3(微克/立方公尺)；ppb(體積濃度十億分之一)；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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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涵蓋區域 

本市位於北部空品區，並依本市各空氣品質監測站環境背景(氣象、地形)、
污染物特性(如：原生性、衍生性污染物傳輸特性不同)、空品惡化成因(如：高風

速導致揚塵、低風速擴散不佳等)，規範各項污染物各監測站其測值涵蓋區域，

詳見表 2 所示。當轄區內監測站其測值或當北部空品區預報值達空氣品質預警

或嚴重惡化警告之濃度條件，即以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作為警告區域，發布

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並於警告區域執行對應等級之管制措施。 
 

表2 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及區域內污染源 
指標污染物項目 測站名稱 警示涵蓋區域 區域內主要污染源 

細懸浮微粒(PM2.5) 

基隆站 本市全區域 

移動污染源、髒污街道、營建工地、車

輛行駛揚塵、港區船舶、各大型固定污

染源 

懸浮微粒(PM10) 
移動污染源、髒污街道、營建工地、車

輛行駛揚塵、港區船舶、各大型固定污

染源 

臭氧(O3) 
各大型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露天燃燒

行為 
二氧化硫(SO2) 電力業、港區船舶 

二氧化氮(NO2) 
各大型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港區

船舶 
一氧化碳(CO) 移動污染源、各大型固定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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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之組成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七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之成立規定如下： 
(一) 成立條件： 

1. 得成立於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能達初級預警等級

且再次日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或當轄區內二分之一以上空氣品

質監測站達初級預警等級，且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可能達中級預

警或嚴重惡化等級。 
2. 應成立於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起轄區內空氣品質可能有連續二日

達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或當轄區內二分之一以上空氣品質監測站

達中級預警等級，或任一空氣品質監測站達輕度嚴重惡化或以上等級。 
(二) 組織成員：指揮官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擔任，成

員包含環保、衛生、勞工、水利、農業、教育及交通等機關(單位)代表。 
(三) 成立目的：指揮並協調轄區內各應變機關(單位)執行警告發布後之應變

及防護措施。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成立後，於空氣品質監測資料及預報資料顯示已改

善至未符合前項第一款成立條件時，得解除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氣象及空氣品質惡化趨勢，依實際需求成立空

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擔任召集人，

邀集相關機關(單位)組成，聯繫協調必要之應變及防護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成立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或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

組時，應立即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規範應變運作流程大致可分為「預報」、「發布」、「應變」、

「解除」及「回報」五部份，「預報」由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監資處)負責，彙整

氣象資料及空氣品質測站資料，按日發布空氣品質狀況及預測資料，本市環保局

依中央主管機關預報資訊準備發布警告；由本市環保局負責「發布」空氣品質預

警或嚴重惡化警告，進而通報所屬及所轄各單位採取「應變」執行相關防制措施，

再依據實際空氣品質監測結果適時調降警告等級，或當實際濃度低於初級預警

等級時得「解除」警告。最後，依稽查程序「回報」相關防制措施執行成果填報

至環保署指定平台，本市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應變流程如圖 1 及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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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應變流程(空品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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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應變流程(空品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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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依上述規定及參考轄區內近年(自 104 年至 110 年)空氣品質狀況，透過

空氣品質預報資料及監測站測值結果區分三級，並針對不同污染程度執行對應

之組織編列及應變措施，相關組織開設時機、組成與相關任務條件說明如下： 
(一) 空品不良應變：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隔日北部空氣品質區空

氣品質，或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站基隆站，空氣污染物濃度達初級預警

以上未達中級預警等級，即空氣品質指標(AQI)達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橘色提醒)。 
(二) 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隔日起北部空

氣品質區空氣品質可能有連續二日達初級預警等級，或環保署空氣品質

監測站基隆站，空氣污染物濃度達初級預警等級，且空氣品質預報資料

顯示隔日可能達初級預警等級，並視必要情形。 
(三)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隔日起北部空

氣品質區空氣品質可能有連續二日達中級預警以上等級，或環保署空氣

品質監測站基隆站，空氣污染物濃度達中級預警以上等級，即空氣品質

指標(AQI)達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等級(紅色警示)。 

本市應變小組之召集人由本市市長或授權之人員擔任，負責統籌調度應變

小組執行應變事宜；副召集人由召集人指派擔任(派任與否由召集人決定)，主要

協助召集人辦理相關應變事宜，應變小組成員則由執行各類應變管制措施之相

關機關或單位組成，並以執行應變防制措施。 

本市防制指揮中心之指揮官由本市市長或授權之人員擔任，綜理防制指揮

中心應變事宜啟動；副指揮官由指揮官指派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防制指揮中心

應變事宜，防制指揮中心成員則由執行各類管制措施之相關主政局處與配合局

處組成，並以執行應變防制措施。 

應變小組及防制指揮中心組織架構如圖 3 至圖 4 所示，其權責單位與分工

任務如表 3 至表 6 所示，其中分工任務區分平時任務與應變任務，平時任務著

重於資料與資訊掌握及宣導訓練為主；應變任務則為防制指揮中心成立後，各權

責單位之執行任務。 

鑑於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門檻下修，及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啟動頻率

增加，授權人員得以擔任指揮官與召集人一職，授權人員除環保局局長外，必要

時可由環保局業務主管空噪科科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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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圖4 指揮中心組織架構圖 

註：召集人與指揮官一職由本市市長或其授權之人員擔任，授權人員除環保局局長外，必要時可由

環保局業務主管空噪科科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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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平時任務 
權責單位 平時任務 

環保局 

彙整訂定與修訂本市「區域防制措施」。 
空氣品質監測資料蒐集及分析。 
掌握環保署發布之空品預報資訊。 
規劃空氣品質惡化研判演練。 
督導核定公私場所訂定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變防制計畫。 

衛生局 掌握轄區急救責任醫院醫療量能及通報機制狀況。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宣導一般污染源及民眾於空氣品質惡化時之配合事項。 

各區公所 
掌握轄區各里里長通報機制狀況。 
協助宣導民眾瞭解空品應變措施。 

交通處 掌握轄區汽車客運業者及通報機制狀況。 

產業發展處 
掌握所屬在建工程執行情形，及督促所屬工程落實空污防制管理。 
掌握轄區各工業區及所屬列管工廠分布資料與通報機制狀況。 

都市發產處 掌握所屬建築工程執行情形，及督促所屬工程落實空污防制管理。 
工務處 掌握所屬在建工程執行情形，及督促所屬工程落實空污防制管理。 

民政處 
彙整及掌握轄區各殯葬業、宗教單位及殯葬管理所分布狀況資料。 
宣導香支、紙錢減量及配合紙錢集中收運。 

社會處 
彙整各托育中心及安養機構的通報聯絡人資料及掌握轄區各中心及

機構的分部資料。 
依照環保局所發布資料進行宣導。 

教育處 
彙整及掌握轄區各級學校、幼兒園與教育單位分布狀況資料。 
加強教職員生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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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應變任務(1/3) 
權責單位 警告等級 應變任務 

指揮官 

中級預警 
發布及解除各級學校是否停課之裁示。 
各應變單位負責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副指揮官 

中級預警 
協助指揮官成立本市「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 
協調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召集人 初級預警 調度應變小組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副召集人 初級預警 協助召集人成立本市「應變小組」及協調相關事宜。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中級預警 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民眾相關注意事項。 
輕度嚴重惡化 

要求新聞傳播媒體至少每小時通知民眾採取行動。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產業發展處 

中級預警 通報所屬工程單位，執行週遭道路洗掃作業。 

輕度嚴重惡化 
所屬工業區及列管工廠協助配合執行減量措施。 
所屬建築工程每二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中度嚴重惡化 所屬工業區及列管工廠協助配合執行減量措施。 

所屬建築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重度嚴重惡化 

都市發展處 

中級預警 通報所屬建築工程單位，執行週遭道路洗掃作業。 

輕度嚴重惡化 所屬建築工程每二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中度嚴重惡化 
停止轄區內所屬工程執行開挖整地作業。 
所屬建築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重度嚴重惡化 
停止轄區內所屬工程執行各項作業及機具使用。 
所屬建築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工務處 

中級預警 通報所屬公共工程單位，執行週遭道路洗掃作業。 

輕度嚴重惡化 所屬公共工程每二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中度嚴重惡化 
停止轄區內所屬工程執行開挖整地作業。 
所屬公共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重度嚴重惡化 
停止轄區內所屬工程執行各項作業及機具使用。 
所屬公共工程每一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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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應變任務(2/3) 
權責單位 警告等級 應變任務 

交通處 

中級預警 透過本市交通管理資訊中心資訊可變標誌(CMS)設
施宣導空氣品質惡化宣導空氣品質現況資訊，請民眾

減少使用私人運具，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並通報轄

區汽車客運業者，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塵。 
公告黃線及紅線停車路段(重度嚴重惡化)。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公車處 

中級預警 
加強大眾運輸工具使用宣導，請民眾減少使用私人運

具，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並通報基隆市公共汽車管

理處管轄之所有車輛，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塵。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民政處 

中級預警 通報轄區各殯葬業、宗教單位及殯葬管理所配合減少

祭祀燃燒行為。 
輕度嚴重惡化 

通報轄區各殯葬業、宗教單位及殯葬管理所配合停止

祭祀燃燒行為。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社會處 

初級預警 
通報轄內各托育、老人社會福利及安養機等單位，依

據健康防護引導措施，採行孕婦、老年人、敏感體質

及患有心臟或肺部、慢性疾病者活動建議，職員則採

行所有民眾活動建議。 

中級預警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衛生局 

初級預警 通報轄區急救責任醫院、醫療單位空氣品質相關訊

息，並採取警示宣導措施。 中級預警 
輕度嚴重惡化 通報轄區急救責任醫院、醫療單位宣導醫療單位給予

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並通報轄內急難救助

之醫療機構啟動待命，並執行緊急醫療任務。 
密切注意各醫院急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

急增，須啟動相關應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教育處 

初級預警 
通報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依據健康防

護引導措施，採行學生及幼兒活動建議，教職員生則

採行所有民眾活動建議。 

中級預警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通報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依據健康防

護引導措施，採行學生及幼兒活動建議，教職員生則

採行所有民眾活動建議。 
協助指揮官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商決定是否停課，

並依結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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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應變任務(3/3) 
權責單位 警告等級 應變任務 

警察局 

中級預警 環保局執行稽查取締，如需警察協助時，配合派員協

處。 
維持轄區交通及社會秩序。 
必要時配合交通處公告黃線及紅線停車路段，通知轄

區分局暫停取締違規停車(重度嚴重惡化)。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消防局 

中級預警 
應變待命，配合執行消防及救護任務。 
必要時配合環保局於指定區域進行灑水作業(污染

物：懸浮微粒、細懸浮微粒)。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環保局 

初級預警 

依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

之空氣品質預警等級警告區域管制要領執行。 
通報本局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計畫進行稽巡查並填報

「空氣品質不良查處回報單」。 
通報外部單位:社會處、教育處、衛生局(以高敏感性

族群為優先)等單位，依據健康防護引導措施，採行各

類活動建議。 
辦理本市電子看板委託刊登申請流程，分別為市政府

大門上方電子看板及本市交通管理資訊中心資訊可

變標誌(CMS)，刊登空品不良注意事項。 

中級預警 
協助指揮官成立本市「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聯

繫防制指揮中心之成員成立執行相關應變任務，依據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執行

對應警告等級之警告區域管制。 
隨時注意環保署之相關通報及監控空氣品質監測網

相關數據，並進行空氣品質惡化分析統計。 
通報本局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計畫進行稽巡查並填報

「空氣品質不良查處回報單」。 
彙整各單位應變措施執行狀況資料成果，並協助撰寫

新聞稿發布。 
提供民眾諮詢管道，告知相關資訊。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區公所 

中級預警 
協助發布警告通知各區里長，並以鄰里廣播系統提醒

民眾，依據健康防護引導措施，採行所有民眾活動建

議。 

輕度嚴重惡化 
中度嚴重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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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定公私場所名稱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名稱 

本市訂定區域防制措施前，已要求本市轄區內配合實施應變防制措施之指

定公私場所，於指定期間內訂定各級應變計畫，送本市環保局核定。本市已於 111
年底(註)全數完成核定，各指定公私場所名單如表 7 所示。未來新增業者或既有公

私場所涉及製程變更、異動、展延等，均須擬定、修訂應變計畫，並隨製程操作

許可證一併管理重新核定，經核定後始得據以執行，考量名單日後有更新之可能

性，後續若有更新將更新於基隆市環境保護局網站最新消息。 
網址連結：基隆市環境保護局中文版公布欄最新消息 
註：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十七條規定，111 年 3 月 3 日修正施行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已訂定之區

域防制措施，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依緊急防制辦法規定檢討修正，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另外，當本市發布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時，衛生主管機關應向所轄醫療院

所發出通報，通知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如表 8 及圖 5 所示)，宣導醫療單位

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並密切注意各醫院急診室接收呼吸道病症、

過敏及眼疾不適病患等求診及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須啟動相關應急措施

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表7 111 年度基隆市指定公私場所各級應變計畫管制名單 
序號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指定篩選緣由(註) 

1 C160032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對象 
2 C140017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發電機組 
3 C1000152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排放量規模 

4 C110005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基隆

營業處石門供油服務中心 排放量規模 

5 C1100184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排放量規模 
6 C1504468 生銘混凝土有限公司 排放量規模 
7 C11A1632 精華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五堵廠 排放量規模 
8 C1200125 順郁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排放量規模 
9 C1500291 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排放量規模 
10 C1500602 總合溶劑股份有限公司 排放量規模 

11 C1100013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基隆

營業處八堵供油服務中心 排放量規模 

12 C140004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基隆

營業處基隆供油服務中心 蒸氣產生裝置 

13 C1000625 協同造船廠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行業別 
註：1.「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對象」燃煤火力發電機組、燃煤汽電共生機組、石油煉製及石化工業製造

業、鋼鐵冶煉業及公民營焚化爐。 
2.「排放量規模」針對轄區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許可排放量]規模達(粒狀污染物達 10 公噸/年;硫氧

化物達 10 公噸/年；氮氧化物達 5 公噸/年；揮發性有機物達 5 公噸/年)之前 40%固定污染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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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電機組」燃油及燃氣火力發電機組。 
4.「蒸氣產生裝置」含鍋爐蒸氣產生程序及非燃煤之汽電共生機組。 
5.「指定行業別」金屬基本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農藥製造業、化學製

品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紙漿及造紙業、製粉業、碾米業及大型

連續操作之焚化爐。 
 

表8 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聯繫名單 
醫療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負責區域 

三軍總醫院附設 
基隆民眾診療服務處 

02-2463-3330 
#11527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 100 號 中正區 

長庚紀念醫院基隆分院 02-2431-3131 
#2151,2152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安樂區、中山區 

、仁愛區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2-2429-2525 
#1100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仁愛區、信義區 

、中正區 

台灣礦工醫院 02-2457-9101 
#264,265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9 號 七堵區、暖暖區 

註：最新資訊可查詢基隆市政府基隆衛生局網站/醫療照護機構/急救責任醫院 

https://www.klchb.klcg.gov.tw/tw/klchb/696.html 
 

 

圖5 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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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與其他政府機關、各新聞傳播媒體、指定公

私場所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之聯繫方式 

本市環保局空氣及噪音管制科(以下簡稱空噪科)業務承辦，依據環保署空氣

品質預報資料，隔日北部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預報資訊，或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

站基隆站空氣污染物濃度達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本市環保局將發布對應類別

等級之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 

當發布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後，由環保局空噪科業務承辦依序向上呈報此

訊息(當發布警告等級達中級預警以上等級，將依據風向通報上風處縣市及北部

空氣品質區其他縣市，採行對應應變防制措施)，市政府接獲環保局呈報後，指

示環保局空噪科業務承辦以電話、簡訊、傳真、電子郵件(E-mail)或通訊軟體等

方式立即通報本市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或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組織單位，

依據各權責單位之分工執行應變任務，本市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

後各單位通報流程詳如圖 6 所示。 
 

 

圖6 空氣品質警告發布後各單位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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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事件發生時，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之分

工及適用性適宜，本市要求確保發生空氣品質警告時能有效通報及處理，故已建

立各局處單位建置防制指揮中心聯絡名冊與各新聞傳播媒體、公私場所及負責

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等之聯絡名冊，並每年定期更新確保聯繫管道暢通，落實防

制措施執行，維護民眾健康與生命財產安全。 
 
註：為確保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時，各局處及相關通報單位聯絡名冊聯繫管道暢通，本市要

求聯絡名冊每年定期更新，並防止相關資料有外洩之虞，故授權由「基隆市環境保護局空氣及噪

音管制科」業務承辦 (基隆市空氣品質綜合管理及空氣品質監測設施操作維護計畫承辦人)統籌更

新與保管；如需索取請洽業務承辦。 

 
承辦人：莊惠如 
電話：02-2465-1115#216 
傳真：02-2465-8573 
電子信箱：amychuang@mail.kl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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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之應變防制措施 

當空氣品質警告發布後，警告區域應執行對應等級之管制措施。依本市空氣

品質分析結果顯示，近年(自 104 年至 110 年)曾達初級預警以上等級之污染物包

括：細懸浮微粒(PM2.5)及臭氧(O3)，故針對此二項污染物研擬空氣品質警告發布

後之管制措施。依據緊急防制辦法中各等級管制要領，當污染物為 PM2.5時以執

行原生性 PM2.5 及衍生性 PM2.5 前驅物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揮發性

有機物(VOCs)減量措施為主；污染物為 O3 時，以執行 O3 前驅物 VOCs 及 NOX

之減量措施為主。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針對因境外傳輸影響發布之空氣品

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採行預警等級之應變防制

措施為原則，同時依據實際污染影響程度適時參考附件四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內

容進行防護管制」，以及緊急防制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對於轄區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達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等級，經研判非屬氣象變異所

致者，仍應查明原因，並令有關之特定污染源採取相關應變防制措施」，當空氣

品質惡化警告判定受境外傳輸影響時，本市將著重於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眾、

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之執行，並採行管制要領。 

另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受通知之上風處縣市，應通知轄區內

屬附件二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採行中級預警等級之應變

防制措施」；本市所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對象，請參閱表 7 所示。 

除此之外，考量我國空品受氣候條件影響，東北季風期間(10 月至隔年 3
月)PM10及 PM2.5濃度皆較西南季風期間(4 月至 9 月)為高，並約有百分之七十的

空氣品質不良日數發生於此期間，為此應加強此期間之空氣品質應變作為；依據

緊急防制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一月至三月及十

月至十二月，依空氣品質預報資料執行附件六之行為管制，限制相關易致空氣污

染之行為」，於指定期間，如中央主管機關每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有

符合啟動時機情形時，本市即發布啟動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管制，並通知相關單

位自預報日翌日起轄區內禁止從事之對應行為，並於中央主管機關各日上午第

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已未達啟動時機之條件，本市環保局將通知相關單

位停止。 

本市各污染物預警與嚴重惡化各類別等級之污染源管制措施及空氣品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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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期間依空氣品質預報啟動易致空氣污染之行為管制措施如下： 

考量業者收到本市環保局發布之空氣品質警告後，難以立即實施降載減排措施

需要準備時間，故應變防制措施涉及「降載減排操作參數調整」之業者，環保局

將以環保署每日上午 10:30 空品預報為啟動依據，通知業者於「隔日」實施。 
(一) 細懸浮微粒(PM2.5)初級預警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符合排放量規模之公私場所，執行初級預警等級之應變計畫

內容，名單詳見表 9 所示。 
 

表9 初級預警等級公私場所通報名單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地址 污染物 

C140017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80號 TSP、SOX、

NOX 

C160032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 223
號 NOX 

C110005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

部基隆營業處石門供油服務中心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 253
巷 2 號 VOCs 

C1000152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基隆市中正區平寮里和一

路 224 號 VOCs 

C1504468 生銘混凝土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2 之

1 號 TSP 

註：污染物：為許可排放量規模(TSP 為粒狀污染物達 10 公噸/年；SOX 為硫氧化物達 10 公噸/
年；NOX為氮氧化物達 5 公噸/年；VOCs 為揮發性有機物達 5 公噸/年)達前 20%。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表10 查核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 
代號 公私場所名稱 地址 
E0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 80 號 
E02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 223 號 

 
2. 營建工地 
(1) 抽查轄區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 20 大之營建工地(每季更新名單，詳見

表 11 所示，名單排序依據排放量大小由大至小排列)是否符合逸散管辦

以及施工機具是否排放黑煙等有無逸散污染之狀況，若查獲營建工地現

場污染防制設施未執行而造成空氣污染時，立即要求改善排除，並列入

重點稽查管制對象。 
(2) 要求轄區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 20 大之營建工地，至少每 4 小時 1 次

之頻率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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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營建工地前二十大名單 
管制編號 工地名稱 地址 

C110C13003-2 
潮境智能海洋館增改建工程–（地上 4 層 2
幢 2 棟 1 戶）增建工程 

中正區長潭段 1 地號等 24 筆（中正區

北寧路 369 巷 61 號） 

C110C53002-2 基隆港西 27 號倉庫興建工程–興建工程 中山區新仙洞段 19-1 地號等 3 筆（中

山區中山四路 26 之 1 號） 

C108C43001-2 
基隆轉運站暨周邊環境改善工程–轉運站新

建工程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 168 地號等 3 筆

（仁愛區港西街 5 號）；中山區中山段

64-13、64-14 

C107C54008-1 
基隆市中山區德安段 1021 地號等 30 筆土地

配合開闢計畫道路 中山區德安段 1021 地號等 30 筆 

C107C74002-1 
基隆市信義區月眉路都市計畫道路拓寬改

善工程（第一標） 信義區月眉路 

C103C54006-1 
基隆市代天府第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

工程 
安樂區代天府段 132 之 1 等地號 143 筆

土地（中山區中和路 200 巷基地） 

C108C51001-1 
基隆港軍用碼頭及威海營區西遷工程（第一

期） 中山區中山三路 1 號對面 

C110C54005-1 
基隆市中山三路 153 巷至 167 巷間計畫道路

新闢工程 中山區中山三路 153 巷至 167 巷 

C110C1B001-1 110 年基隆港港區水域疏浚工程 海洋廣場、碼頭船席 

C109C13001-2 
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工程–中正公園旅

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中正區忠義段四小段 20 地號等 15 筆

（中正區信二路 280 號） 

C107C51004-1 
潤隆建設中山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51 號）

新建地上 22 層集合住宅工程（基隆德安一

期 C 區） 

中山區德安段 1021 之 1 地號等 5 筆（中

山區復興路 261 號之對面） 

C110C23002-2 六堵疏散倉庫第一期新建（建築）工程 七堵區工建段 907 地號等 2 筆（七堵區

六堵里工建路 9 號） 

C108C11001-1 
總行營造中正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20 號）

地上 11 層房屋新建工程 
中正區長潭段 892 之 1 地號等 2 筆（中

正區觀海街 136 號） 

C107C51003-1 
潤隆建設中山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50 號）

新建地上 15 層集合住宅工程（基隆德安一

期 B 區） 

中山區德安段 1086 之 2 地號等 5 筆（中

山區復興路 261 號之對面） 

C110C73001-3 
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

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景觀、設

備、水土工程 
信義區正信路 28 號 

C109C11004-1 
僑府興建設中正區調和段（82 基府工建字第

358 號）地上 6 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中正區調和段 848 地號等 3 筆（中正區

調和街 226 巷 2 號） 

C108C71005-1 
捨得企業信義區（108 基府都建字第 008 號）

地上 5 層房屋新建工程 
信義區深澳段 212 地號等 6 筆（信義區

深澳坑路 310 號對面） 
C110C12003-1 基隆廠 N 棟廠房新建工程 中正區和一路 224 號 

C110C64005-1 
110 年度全市道路維護修補工程開口契約第

二標（單價標） 基隆市全區 

C108C21007-1 
學人山莊二期（106基府都建字第012-01號）

地上 3 層房屋住宅新建工程 
七堵區草濫小段 0036 地號等 1 筆（七

堵區泰安路） 
註：營建工地前二十大名單為 110 年第 4 季資料 
 

3. 道路 
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洗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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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露天燃燒 
(1) 派員至本市露天燃燒熱點區域(詳見表 12 及圖 7 所示)稽巡查。 
 

表12 露天燃燒熱點區域稽巡查路線 
行政區域 稽巡查路線 
安樂區 湖海陸二段→樂利二街 62 巷→自強產業道路沿線 
中山區 中和路 200 巷(旁林地)→胡海路一段→安中產業道路→德安路 
暖暖區 暖興產業道路→東勢坑農路→暖東產業道路→東勢坑產業道路 

七堵區 

大同產業道路→七安產業道路→瑪西→瑪東農路→華新一路至三路(沿
途林地)→綠葉街(旁林地)→友諒產業道路→長安街 233 巷(後方空地)→
泰安產業道路→長泰產業道路→瑪支農路→七分寮農路→大華一路至大

華三路→明德二路 
中正區 調和街 290 巷→和豐街(和豐橋對面林地)→八斗車站後方林地 

信義區 
教忠街 195 巷(後山腰處)→教忠街 161 巷→深澳坑路 50 號(微笑台北社

區後方→深澳坑產業道路→東峰街旁林地→深澳坑路與調和街口旁林地

→仁一路 37 巷 
仁愛區 南榮路 463 巷 149 號 

註：露天燃燒熱點區域稽巡查路線為 110 年度第 4 季更新資料(每季更新) 
 

 
圖7 露天燃燒熱點區域分布圖 

 
註：露天燃燒熱點區域分布為近年(104 年至 110 年)資料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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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稽巡查過程中，若發現小型露天燃燒應立即撲滅，若屬大型露天燃燒則

立即通知消防隊進行撲滅。加強露天燃燒陳情之稽查效力，藉由推動切

結書，除以口頭宣導方式外，並提供清運聯絡資料及宣導禁止露天燃燒，

加強讓行為人了解露天燃燒屬違反空污法，如後續再犯則依法開罰，以

避免露天燃燒情形再次產生；若屬無行為人及未發現污染事實則向周遭

民眾進行禁止露天燃燒宣導，針對陳情熱點將協請當地里長張貼禁止露

天燃燒文宣海報公告。 
 

5.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表13 機車定檢站通報名單 
站號 場所名稱 地址 
C06 強勝輪業行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 113 號 
C07 德新車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 65 號 
C08 日揚車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 457 號 
C09 玉昌機車有限公司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一路 13 號 
C10 忠仁車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88 號 
C11 新宏富車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150 號 
C12 順利機車行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8 號 
C13 名豐輪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 57 號 
C14 明輝車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 219 號 
C15 銘信機車行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52 號 
C17 萬全機車行 基隆市七堵區福三街 22 號 
C18 文禾行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 63 號 
C19 信益車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 141 號 
C20 見元機車行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72 之 4 號 
C21 文誠車業行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117 之 6 號 
C22 隆興機車行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214 號 
C23 新隆輪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 195 號 
C24 星福輪業行 基隆市七堵區福一街 141 號(1 樓) 
C25 特色機車行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 24 號 
C27 名傑車業行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一路 279 號 
C28 政旺車業行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二路 21 號 1 樓 
C29 暖暖全省機車行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 208 號 1 樓 
C30 圖展機車行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 166-2 號 1 樓 
C31 友盛機車行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 95 號 

註：機車定檢站通報名單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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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機車定檢站通報名單(續) 
站號 場所名稱 地址 
C32 馳機機車行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 202 號 1 樓 
C33 鴻葉機車行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460 號 1 樓 
C34 長欣機車行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 303 巷 11 號 
C35 昌億機車行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 207 號 
C36 升泓機車行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718 號 
C37 安捷車業行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361 號 1 樓 

註：機車定檢站通報名單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表15 柴油車業者通報名單 
編號 單位名稱 編號 單位名稱 
01 基隆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23 世旺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02 基隆市小貨車裝運職業工會 24 鋐程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03 基隆市碼頭裝卸搬運職業工會 25 新輪通運有限公司 
04 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26 世宏通運有限公司 
05 基隆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27 政陽汽車貨櫃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06 台灣電力公司基隆營業處 28 品福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07 富達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29 誌(明)勝貨櫃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08 富民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30 華達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09 世豪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31 貿華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10 世吉通運有限公司 32 新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11 世一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33 信成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12 世育通運有限公司 34 佳彬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基隆市公共汽車管理處 35 松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4 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36 新瑞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15 千嘉興通運有限公司 3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郵局 
16 豪珈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38 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7 佑利通運有限公司 39 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8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40 捷盛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19 安泰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4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20 新速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42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21 新安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43 通盈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22 新實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44 祥億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註：柴油車業者通報名單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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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柴油車業者通報名單(續) 
編號 單位名稱 編號 單位名稱 
45 宏勝通運有限公司 50 台基貨櫃 
46 誠品搬家有限公司 51 中國貨櫃 
47 富華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52 聯興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8 純裕交通有限公司 53 中華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貨櫃 
49 陽明貨櫃   

註：柴油車業者通報名單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6. 餐飲業 
通報轄內指定餐飲業者(名單詳見表 17 所示)落實防制設備正常運轉與

操作，必要時派員至現場進行查核作業。 
 

表17 餐飲業列管場所通報查核名單 
統一編號 場所名稱 地址 

98098251 基隆港海產樓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181 號 1、2 樓 
84449881 北都大飯店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319 號 5 樓 
28968831 彭園基隆館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62 之 1 號 5 樓 
50150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註：餐飲業列管場所通報查核名單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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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細懸浮微粒(PM2.5)中級預警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符合排放量規模之公私場所，執行中級預警等級之應變計畫

內容，名單詳見表 18 所示。 
 

表18 中級預警等級公私場所通報名單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地址 污染物 

C140017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 80 號 TSP、SOX、

NOX 
C160032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 223 號 NOX 

C110005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

基隆營業處石門供油服務中心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 253 巷 2
號 NOX、VOCs 

C1000152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基隆使中正區和一路 224 號 TSP、VOCs 

C11A1632 精華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五堵廠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 46 號 VOCs 

C1100184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 4 號 NOX、VOCs 

C1504468 生銘混凝土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2 之 1
號 TSP 

C1200125 順郁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基隆市暖暖區興隆街 29 之 3
號 TSP 

C1500291 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28-1 號 VOCs 

C1500602 總合溶劑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64 號、

64 之 1 號 VOCs 

C1100013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

基隆營業處八堵供油服務中心 
基隆巿仁愛區成功一路 107
號 VOCs 

註：污染物：為許可排放量規模(TSP 為粒狀污染物達 10 公噸/年；SOX 為硫氧化物達 10 公噸/
年；NOX為氮氧化物達 5 公噸/年；VOCs 為揮發性有機物達 5 公噸/年)達前 40%。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3) 通報轄區內符合逸散管辦之列管場所(名單詳見表 19 所示)，進行廠區

灑水及周邊道路洗掃作業至少 4 小時 1 次之頻率。 
 

表19 逸散管辦之列管場所名單 
管制編號 場所名稱 地址 

C11A0139 
幸孚預拌混凝土廠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廠 基隆市七堵區八德路 2-10 號 

C1200125 順郁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基隆市暖暖區興隆街 29-3 號 
C1504520 上泉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17 號 
C1504468 生銘混凝土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2-1 號 
C1500102 大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341 號 

註：逸散管辦之列管場所名單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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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建工地 
(1) 抽查轄區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 30 大之營建工地(每季更新名單，詳見

表 20 及表 21 所示，名單排序依據排放量大小由大至小排列)是否符合

逸散管辦以及施工機具是否排放黑煙等有無逸散污染之狀況，若查獲營

建工地現場污染防制設施未執行而造成空氣污染時，立即要求改善排除，

並列入重點稽查管制對象。 
(2) 要求轄區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 30 大之營建工地，至少每 4 小時 1 次

之頻率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作業。 
 

表20 營建工地前三十大名單 
管制編號 工地名稱 地址 

C110C13003-2 
潮境智能海洋館增改建工程–（地上 4 層 2
幢 2 棟 1 戶）增建工程 

中正區長潭段 1 地號等 24 筆（中正區

北寧路 369 巷 61 號） 

C110C53002-2 基隆港西 27 號倉庫興建工程–興建工程 中山區新仙洞段 19-1 地號等 3 筆（中

山區中山四路 26 之 1 號） 

C108C43001-2 
基隆轉運站暨周邊環境改善工程–轉運站新

建工程 

仁愛區海濱段三小段 168 地號等 3 筆

（仁愛區港西街 5 號）；中山區中山段

64-13、64-14 

C107C54008-1 
基隆市中山區德安段 1021 地號等 30 筆土地

配合開闢計畫道路 中山區德安段 1021 地號等 30 筆 

C107C74002-1 
基隆市信義區月眉路都市計畫道路拓寬改

善工程（第一標） 信義區月眉路 

C103C54006-1 
基隆市代天府第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

工程 
安樂區代天府段 132 之 1 等地號 143 筆

土地（中山區中和路 200 巷基地） 

C108C51001-1 
基隆港軍用碼頭及威海營區西遷工程（第一

期） 中山區中山三路 1 號對面 

C110C54005-1 
基隆市中山三路 153 巷至 167 巷間計畫道路

新闢工程 中山區中山三路 153 巷至 167 巷 

C110C1B001-1 110 年基隆港港區水域疏浚工程 海洋廣場、碼頭船席 

C109C13001-2 
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工程–中正公園旅

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中正區忠義段四小段 20 地號等 15 筆

（中正區信二路 280 號） 

C107C51004-1 
潤隆建設中山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51 號）

新建地上 22 層集合住宅工程（基隆德安一

期 C 區） 

中山區德安段 1021 之 1 地號等 5 筆（中

山區復興路 261 號之對面） 

C110C23002-2 六堵疏散倉庫第一期新建（建築）工程 七堵區工建段 907 地號等 2 筆（七堵區

六堵里工建路 9 號） 

C108C11001-1 
總行營造中正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20 號）

地上 11 層房屋新建工程 
中正區長潭段 892 之 1 地號等 2 筆（中

正區觀海街 136 號） 

C107C51003-1 
潤隆建設中山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50 號）

新建地上 15 層集合住宅工程（基隆德安一

期 B 區） 

中山區德安段 1086 之 2 地號等 5 筆（中

山區復興路 261 號之對面） 

C110C73001-3 
基隆市立田徑場主建築拆除重建（含停車

場）及周邊運動服務設施改善工程–景觀、設

備、水土工程 
信義區正信路 28 號 

C109C11004-1 
僑府興建設中正區調和段（82 基府工建字第

358 號）地上 6 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中正區調和段 848 地號等 3 筆（中正區

調和街 226 巷 2 號） 

C108C71005-1 
捨得企業信義區（108 基府都建字第 008 號）

地上 5 層房屋新建工程 
信義區深澳段 212 地號等 6 筆（信義區

深澳坑路 310 號對面） 
註：營建工地前三十大名單為 110 年第 4 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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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營建工地前三十大名單(續) 
管制編號 工地名稱 地址 

C110C12003-1 基隆廠 N 棟廠房新建工程 中正區和一路 224 號 

C110C64005-1 
110 年度全市道路維護修補工程開口契約第

二標（單價標） 基隆市全區 

C108C21007-1 
學人山莊二期（106基府都建字第012-01號）

地上 3 層房屋住宅新建工程 
七堵區草濫小段 0036 地號等 1 筆（七

堵區泰安路） 

C110C1Z015-1 東岸郵輪廣場（港區範圍）工程 中正區中正路 1 號前方飛鳶廣場（基隆

港觀景臺區域） 

C108C71002-1 
亞青建設信義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53 號）

地上 7 層房屋新建工程（田園調布 B2 案） 
信義區深美段 840 之 4 地號等 1 筆（信

義區東峰街 48 號對面） 

C109C51003-3 
基隆港軍用碼頭及威海營區西遷工程（第二

期及第三期）–西 8、14、15 碼頭道路工程 中山區西 8、14、15 碼頭 

C110C44003-1 國門廣場第一階段工程–景觀及鋪面工程 仁愛區港西街 2 號 

C109C51002-1 基隆市中和國小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安樂區代天府段 769 之 12 地號等 7 筆

（中山區中和路 64 號） 

C108C11002-1 
麗源建設中正區（108 基府都建字第 013 號）

地上 14 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中正區長潭段 969 之 3 地號等 7 筆（中

正區新豐街 100 號） 

C106C61004-1 
興益發建設安樂區（105 基府都建字第 031
號）新建地上 4 層房屋工程 

安樂區新武段 17 地號等 4 筆（安樂區

武崙街 203 號） 

C110C44003-3 
國門廣場第一階段工程–景觀及鋪面工程–
新建候車亭工程 

仁愛區站前段 34 地號等 1 筆（仁愛區

港西街 2 號） 

C108C71003-1 
亞青建設信義區（107 基府都建字第 055 號）

地上 7 層房屋新建工程（田園調布 B1 案） 
信義區深美段 840 之 3 地號等 1 筆（信

義區東峰街 55 巷對面） 
C108C4Z040-1 旭川河水質改善現地處理工程 仁愛區、安樂區 

註：營建工地前三十大名單為 110 年第 4 季資料 
 

3. 道路 
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洗掃作業。 

 
4. 露天燃燒 
(1) 派員至本市露天燃燒熱點區域(詳見表 12 及圖 7 所示)稽巡查。 
(2) 稽巡查過程中，若發現小型露天燃燒應立即撲滅，若屬大型露天燃燒則

立即通知消防隊進行撲滅。加強露天燃燒陳情之稽查效力，藉由推動切

結書，除以口頭宣導方式外，並提供清運聯絡資料及宣導禁止露天燃燒，

加強讓行為人了解露天燃燒屬違反空污法，如後續再犯則依法開罰，以

避免露天燃燒情形再次產生；若屬無行為人及未發現污染事實則向周遭

民眾進行禁止露天燃燒宣導，針對陳情熱點將協請當地里長張貼禁止露

天燃燒文宣海報公告，另，通知基隆市殯葬管理所、台北聖城、金寶塔

等三處殯葬單位，禁止燃燒紙錢改以紙錢集中收運之方式取代。 
 

5.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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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求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表22 機車稽查作業指定區域地點 
行政區域 區域地點 
安樂區 大武崙工業區周邊道路 
七堵區 六堵工業區周邊道路 
中正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停車場周邊道路 
信義區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周遭、東信路、信一路、仁二路 
仁愛區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周遭、愛一路、仁一路、中正路、港西街 

註：機車稽查作業指定區域地點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表23 柴油車稽查作業指定區域地點 
行政區域 區域地點 
中山區 基隆港區西岸聯絡道路 
七堵區 基隆市明德三路北基加油站旁聯外道路、工建路 
中正區 基隆港區東岸聯絡道路 
信義區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仁愛區 基隆火車站、海洋廣場周遭、港西街 
安樂區 基隆市麥金路(長庚醫院)、基隆市武嶺街口(大武崙工業區) 

註：柴油車稽查作業指定區域地點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6. 餐飲業 
派員至轄內指定餐飲業者(名單詳見表 17 所示)現場進行查核作業，確

認業者落實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操作參數、維修保養及操作紀錄檢查等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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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細懸浮微粒(PM2.5)輕度嚴重惡化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執行輕度嚴重惡化等級之應變計畫內容，名

單詳見表 7 所示。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3) 通報轄區內符合逸散管辦之列管場所(名單詳見表 19 所示)，進行廠區

灑水及周邊道路洗掃作業至少 2 小時 1 次之頻率。 
(4) 管制鍋爐清除、吹灰措施、有機溶劑儲槽清洗、露天噴砂、噴塗及油漆

製造等施作及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者，名單

詳見表 24 所示。 
 

表24 特殊作業及施作管制場所名單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限制條件 
C140017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有機溶劑儲槽 
C1000152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露天噴砂、噴塗及油漆 

C110005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

業部基隆營業處石門供油服務中心 有機溶劑儲槽 

C1100184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溶劑儲槽、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

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 
C1500602 總合溶劑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溶劑儲槽 

C1100013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

業部基隆營業處八堵供油服務中心 有機溶劑儲槽 

C140004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

業部基隆營業處基隆供油服務中心 有機溶劑儲槽 

C1000625 協同造船廠股份有限公司 露天噴砂、噴塗及油漆 
註：特殊作業及施作管制場所名單為 110 年度更新資料 
 

2. 營建工地 
(1) 轄區內營建工程於工程安全範圍內，暫停執行開挖、整地、道路刨鋪作

業，另於所有營建工地內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作業，並減少施工作

業及營建機具使用。 
(2) 要求轄區內營建工地、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至少每

2 小時 1 次之頻率執行營建工地、場區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作業，

並執行與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及提高物料裝卸物

料稽查頻率。 
 

3. 道路 
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洗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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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露天燃燒 
(1) 派員至本市露天燃燒熱點區域(詳見表 12 及圖 7 所示)稽巡查。 
(2) 稽巡查過程中，若發現小型露天燃燒應立即撲滅，若屬大型露天燃燒則

立即通知消防隊進行撲滅。加強露天燃燒陳情之稽查效力，藉由推動切

結書，除以口頭宣導方式外，並提供清運聯絡資料及宣導禁止露天燃燒，

加強讓行為人了解露天燃燒屬違反空污法，如後續再犯則依法開罰，以

避免露天燃燒情形再次產生；若屬無行為人及未發現污染事實則向周遭

民眾進行禁止露天燃燒宣導，針對陳情熱點將協請當地里長張貼禁止露

天燃燒文宣海報公告，另，通知基隆市殯葬管理所、台北聖城、金寶塔

等三處殯葬單位，禁止燃燒紙錢改以紙錢集中收運之方式取代。 
 

5.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求限期改善，期限內為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6. 餐飲業 
派員至轄內指定餐飲業者(名單詳見表 17 所示)現場進行查核作業，確

認業者落實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操作參數、維修保養及操作紀錄檢查等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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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細懸浮微粒(PM2.5)中度嚴重惡化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執行中度嚴重惡化等級之應變計畫內容，名

單詳見表 7 所示。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3) 通報轄區內符合逸散管辦之列管場所(名單詳見表 19 所示)，進行廠區

灑水及周邊道路洗掃作業每 1 小時 1 次之頻率，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

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4) 管制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及通知轄區內公

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行業應停止運作，但經

本市環保局許可者，不在此限，名單詳見表 24 所示。 
 

2. 營建工地 
(1) 轄區內營建工地、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於工程安全

範圍內，停止執行各項開挖、整地等作業，另於所有營建工地內禁止油

漆塗料等排放逸散作業。 
(2) 要求轄區內營建工地、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至少每

1 小時 1 次之頻率執行營建工地、場區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作業，

並執行與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及提高物料裝卸物

料稽查頻率。 
 

3. 道路 
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洗掃作業。 

 
4. 露天燃燒 
(1) 派員至本市露天燃燒熱點區域(詳見表 12 及圖 7 所示)稽巡查。 
(2) 稽巡查過程中，若發現小型露天燃燒應立即撲滅，若屬大型露天燃燒則

立即通知消防隊進行撲滅。加強露天燃燒陳情之稽查效力，藉由推動切

結書，除以口頭宣導方式外，並提供清運聯絡資料及宣導禁止露天燃燒，

加強讓行為人了解露天燃燒屬違反空污法，如後續再犯則依法開罰，以

避免露天燃燒情形再次產生；若屬無行為人及未發現污染事實則向周遭

民眾進行禁止露天燃燒宣導，針對陳情熱點將協請當地里長張貼禁止露

天燃燒文宣海報公告，另，通知基隆市殯葬管理所、台北聖城、金寶塔

等三處殯葬單位，禁止燃燒紙錢改以紙錢集中收運之方式取代。 
 

5.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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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求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6. 餐飲業 
派員至轄內指定餐飲業者(名單詳見表 17 所示)現場進行查核作業，確

認業者落實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操作參數、維修保養及操作紀錄檢查等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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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細懸浮微粒(PM2.5)重度嚴重惡化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執行重度嚴重惡化等級之應變計畫內容，名

單詳見表 7 所示。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3) 通報轄區內符合逸散管辦之列管場所(名單詳見表 19 所示)，進行廠區

灑水及周邊道路洗掃作業每 1 小時 1 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

逸散之防制措施。 
(4) 管制鍋爐清除、吹灰措施作業，通知轄區內於期間內不得使用非連續操

作之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焚化爐，及公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

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行業與各項服務業者停止運作，但經本市環保局許

可者，不在此限，名單詳見表 24 所示。 
 

2. 營建工地 
(1) 轄區內營建工地、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於工程安全

範圍內，停止各項施工作業及營建機具使用，另於所有營建工地內禁止

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作業。 
(2) 要求轄區內營建工地、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至少每

1 小時 1 次之頻率執行營建工地、場區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作業，

並執行與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及提高物料裝卸物

料稽查頻率。 
 

3. 道路 
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洗掃作業。 

 
4. 露天燃燒 
(1) 派員至本市露天燃燒熱點區域(詳見表 12 及圖 7 所示)稽巡查。 
(2) 稽巡查過程中，若發現小型露天燃燒應立即撲滅，若屬大型露天燃燒則

立即通知消防隊進行撲滅。加強露天燃燒陳情之稽查效力，藉由推動切

結書，除以口頭宣導方式外，並提供清運聯絡資料及宣導禁止露天燃燒，

加強讓行為人了解露天燃燒屬違反空污法，如後續再犯則依法開罰，以

避免露天燃燒情形再次產生；若屬無行為人及未發現污染事實則向周遭

民眾進行禁止露天燃燒宣導，針對陳情熱點將協請當地里長張貼禁止露

天燃燒文宣海報公告，另，通知基隆市殯葬管理所、台北聖城、金寶塔

等三處殯葬單位，禁止燃燒紙錢改以紙錢集中收運之方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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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求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6. 餐飲業 
派員至轄內指定餐飲業者(名單詳見表 17 所示)現場進行查核作業，確

認業者落實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操作參數、維修保養及操作紀錄檢查等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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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臭氧(O3)預警等級(初級、中級預警)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符合排放量規模之公私場所執行預警等級之應變計畫內容，

名單詳見表 25 所示。 
 

表25 預警等級公私場所通報名單 
管制編號 公私場所名稱 地址 污染物 

C140017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發電廠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 80 號 NOX 

C160032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 223 號 NOX 

C1100059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

基隆營業處石門供油服務中心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 253 巷 2
號 NOX、VOCs 

C1000152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基隆使中正區和一路 224 號 VOCs 

C11A1632 精華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五堵廠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 46 號 VOCs 

C1100184 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 4 號 NOX、VOCs 

C1500291 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廠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28-1 號 VOCs 

C1500602 總合溶劑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64 號、

64 之 1 號 VOCs 

C1100013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

基隆營業處八堵供油服務中心 
基隆巿仁愛區成功一路 107
號 VOCs 

註：污染物：為許可排放量規模(NOX為氮氧化物達 5 公噸/年；VOCs 為揮發性有機物達 5 公噸

/年)達前 40%。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2.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求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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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臭氧(O3)輕度嚴重惡化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執行輕度嚴重惡化等級之應變計畫內容，名

單詳見表 7 所示。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3) 管制鍋爐清除、吹灰措施、有機溶劑儲槽清洗、露天噴砂、噴塗及油漆

製造等施作及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者，名單

詳見表 24 所示。 
 

2.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求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八) 臭氧(O3)中度嚴重惡化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執行中度嚴重惡化等級之應變計畫內容，名

單詳見表 7 所示。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3) 管制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及通知轄區內公

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行業應停止運作，但經

本市環保局許可者，不在此限，名單詳見表 24 所示。 
 

2.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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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九) 臭氧(O3)重度嚴重惡化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執行重度嚴重惡化等級之應變計畫內容，名

單詳見表 7 所示。 
(2) 檢查已與本市環保局連線之自動監測設施(CEMS)公私場所(名單詳見

表 10 所示)之排放污染物數據是否異常，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

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3) 管制鍋爐清除、吹灰措施作業，通知轄區內於期間內不得使用非連續操

作之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焚化爐，及公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產生揮

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行業與各項服務業者停止運作，但經本市環保局許

可者，不在此限，名單詳見表 24 所示。 
 

2. 機動車輛 
(1) 通報轄內機車定檢站(詳見表 13 及表 14 所示)協助宣導機車怠速熄火及

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 通報行駛於本市柴油車業者(詳見表 15 及表 16 所示)，宣導減少怠速及

環保駕駛行為。 
(3) 於警告區域內執行機車車牌辨識稽查作業，針對污染車輛寄發通知單要

求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指定地點如表 22 所示。 
(4) 於警告區域內指定地點(詳見表 23 所示)執行柴油車稽查作業(包含路邊

攔查、攔檢、目視判煙、車牌辨識等)，若不符標準之車輛，立即要求停

止使用並直接處分，或開立限期改善複驗單，期限內未改善者進行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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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空品預報日隔日起空品區有懸浮微粒(PM10)或細懸浮微粒(PM2.5)可能達

初級預警，且再次日為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具鍋爐之公私場所，於啟動期間禁止進行鍋爐清除作業，若

鍋爐清除作業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者或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者得

不在此限。 
(2) 通報轄區內石化業且設有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業者，於啟動期間禁止揮

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清洗或開啟孔蓋之相關維修作業，倘配合政府機關實

施檢查者德不在此限。 
2. 營建工地 

通報轄區內營建工地，於啟動期間禁止進行露天噴漆、噴砂作業。 
3. 道路 

通報轄區內維護道路及公園業者，於啟動期間禁止於道路兩旁及公園使

用吹葉機。 
 

(十一) 空品預報日隔日起空品區有連續二日懸浮微粒(PM10)或細懸浮微粒

(PM2.5)可能惡化至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管制措施 
1. 固定源公私場所 
(1) 通報轄區內公私場所，於啟動期間禁止以非密閉式進行瀝青混凝土之裝

卸、輸送、拌合作業，倘涉及公共安全者或已提出污染防制措施規劃並

經本市環保局同意者得不在此限。 
(2) 通報所轄港區內之水泥業者，於啟動期間禁止以非密閉式裝卸水泥原料，

倘採行替代防制措施經本市環保局同意者得不在此限。 
(3) 通報轄區內具鍋爐之公私場所，於啟動期間禁止進行鍋爐清除作業，若

鍋爐清除作業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者或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者得

不在此限。 
(4) 通報轄區內石化業且設有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業者，於啟動期間禁止揮

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清洗或開啟孔蓋之相關維修作業，倘配合政府機關實

施檢查者得不在此限。 
(5) 通報轄區內具鍋爐之公私場所，於啟動期間禁止使用廢木材作為燃料之

鍋爐，倘已採行多重污染防制措施，且經本市環保局同意者得不在此限。 
2. 營建工地 
(1) 通報轄區內道路或建築(房屋)拆除工程，於啟動期間禁止進行涉及道路

開挖、刨除、鋪設等作業，或建築(房屋)拆除，倘涉及公共安全者，或

已提出污染防制措施規劃並經本市環保局同意者得不在此限。 
(2) 通報轄區內營建工地，於啟動期間禁止進行露天噴漆、噴砂作業。 

3. 道路 
通報轄區內維護道路及公園業者，於啟動期間禁止於道路兩旁及公園使

用吹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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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程序 

本市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程序詳見表 25 圖 8，由環保局稽查人員進行

抽查，要求各污染源負責人提交污染源減量佐證，如判斷未確實執行管制措施，

則逕行告發。本市所有配合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污染源均須提交佐證，以供稽查

人員備查，各類污染源重點稽查內容如表 26。 
 

 

圖8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應變防制措施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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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重點稽查內容說明 
污染源 稽查方式 

固定源公私場所 

1.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自動連續監測設施(CEMS)數據 
2.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3.查核配合製程減產/降載操作情形 
4.查核場所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形 

機動車輛 

1.透過機車檢驗站管理系統通知各檢驗站空氣品質不良情形，要求檢驗

站協助宣導機車熄火怠速及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2.透過車牌辨識大量拍攝行駛機車，針對排氣到檢逾期寄發催檢通知，

未改善者依法開罰 
3.對於未領有有效期自主管理標章之柴油車輛進行路邊攔檢或場站稽查 
4.針對無法進行攔檢但該地點為高污染之柴油車輛出沒熱點則派員進行

目視判煙或車辨稽查 

營建工地 

1.依據轄內營建工地污染排放量前 30 大工程名單(每季更新查核名單)，
針對高污染潛勢階段工地(如整地、基礎開挖、佈樁等)為首要查核目標，

並輔導業者依該工區內施工情形採取加強防護措施、暫時停止開採動

作、減少造成擾動揚塵作業、加強查核重機具黑煙排放等防制措施，

以達有效抑止施工過程中所造成的空氣污染情形 
2.後續處理與告發： 
◎違反空污法第 23 條(營建工程管理辦法)，依據空污法第 62 條告發處

分 
◎違反空污法第 32 條(行為法)，依據空污法第 67 條告發處分 

3.彙整空品不良查核紀錄，並將該次查核紀錄建檔儲存 

餐飲業 確認業者落實防制設備正常運轉、操作參數、維修保養及操作紀錄檢查

等作業 

露天燃燒 

1.重點露天燃燒熱點區主動巡查 
2.後續處理與告發，於執行稽巡查作業時對行為人採取建議告發的原則

如下： 
(1)違反空污法第 32 條、 
(2)燃燒行為人再犯、 
(3) 附近居民反應、 
(4)燃燒範圍過大，情形嚴重者、 
(5)燃燒物種類為事業廢棄物、 
(6)燃燒點周圍為環境敏感區 

3.資料建檔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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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眾、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 

本市參考緊急防制辦法附件四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惡化警告區域之健康防

護引導措施、教育部及勞動部針對不同等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所訂定之相關管

制規範，分別訂定預警等級與嚴重惡化等級之主管機管、所有名民眾、孕婦老年

人等敏感族群以及學生及幼兒的活動防護措施與注意事項，以維護民眾健康，以

下針對各預警與嚴重惡化等級，分別說明不同程度之注意事項。 
(一) 本市學校活動之注意事項 

如於上課期間發生空氣品質惡化之情況，以不停課為原則，予以加強師

生健康防護，並宣導學生與幼兒於上、下學途中或進行戶外活動時，應配戴

口罩等個人防護用具；於室內上課時，得適度關閉門窗，減少暴露於不良品

質之空氣中。 
1. 初級預警 
(1) 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資訊，採取 1 種以上警示

措施(如空氣品質旗幟、電子跑馬燈、大型液晶螢幕看板或校園廣播等

方式)，公告目前空氣品質現況已達「橘色提醒」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等

級。 
 一般學生仍可進行戶外活動，建議減少長時間劇烈運動。敏感性族群之

師生，留意身體狀況，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及戶外活動，具有氣喘症狀者

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防護工具；患有呼吸

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者，隨時攜帶藥物，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 
(2) 體育教學、訓練及活動 
 可進行輕度、中度運動，重度運動應停止。 

(3) 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應規劃空氣品質惡化備案，於初級預警時，重

度運動應停止，改以輕度、中度運動項目替代之。 
(4) 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若因故無法實施室內備案，則請主辦單位召開

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2. 中級預警 
(1) 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資訊，採取 1 種以上警示

措施(如空氣品質旗幟、電子跑馬燈、大型液晶螢幕看板或校園廣播等

方式)，公告目前空氣品質現況已達「紅色警示」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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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活動時增加休息時間。

敏感性族群之師生，留意身體狀況，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或減

少戶外活動，具有氣喘症狀者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

適合個人防護工具；患有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者，隨時攜帶藥物，

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 
 各級學校、幼兒園於室內上課得適度關閉門窗，學校應視室外課(體育

課)、戶外教學或觀摩活動之活動地點空氣品質條件，得將戶外課程活

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知

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2) 體育教學、訓練及活動 
 可進行輕度、運動，中度及重度運動應停止。 

(3) 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應規劃空氣品質惡化備案，於中級預警時，中

度及重度運動應停止。 
(4) 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若因故無法實施室內備案，則請主辦單位召開

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3. 輕度嚴重惡化 
(1) 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資訊，採取 1 種以上警示

措施(如空氣品質旗幟、電子跑馬燈、大型液晶螢幕看板或校園廣播等

方式)，公告目前空氣品質現況已達「紫色警報」非常不健康等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應立即停止戶外

活動，並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敏感性族群之師生，

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具有氣喘症狀者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

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防護工具；患有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

者，隨時攜帶藥物，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知

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工具。 
(2) 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學校應即擬訂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動時

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學校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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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主辦單位應即擬訂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

動時，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若因故無法實施室內備案，則請主辦單位召開

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4. 中度嚴重惡化 
(1) 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資訊，採取 1 種以上警示

措施(如空氣品質旗幟、電子跑馬燈、大型液晶螢幕看板或校園廣播等

方式)，公告目前空氣品質現況已達「褐色警報」危害等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應立即停止戶外

活動，並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敏感性族群之師生，

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患有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者，隨

時攜帶藥物。 
 各級學校應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隔日空氣品質達中度嚴重惡化時，敏感性族群之學

生，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不列入其個人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工具。 
 因懷孕、氣喘、心臟、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及過敏性體質等敏

感性族群，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 
 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知

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2) 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學校應即擬訂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動時

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學校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3) 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主辦單位應即擬訂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

動時，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主辦單位召開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期

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5. 重度嚴重惡化 
(1) 一般體育課程及戶外活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資訊，採取 1 種以上警示

措施(如空氣品質旗幟、電子跑馬燈、大型液晶螢幕看板或校園廣播等

方式)，公告目前空氣品質現況已達「褐色警報」危害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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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隔日空氣品質達重度嚴重惡化時，即達停課標準，由

本市邀集相關單位，參考各空氣品質區之預報值，共同會商決定是否停

課及相關因應措施。 
 若學校未停課或於上課中空氣品質惡化至重度嚴重惡化等級時，各級

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並將課程

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患有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者，隨

時攜帶藥物。 
 各級學校、幼兒園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及戶外旅遊活動。 
 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應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工具。 
 因懷孕、氣喘、心臟、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及過敏性體質等敏

感性族群，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 
 既有可實施體育課程或身體活動之室內空間，於同時段不足供各體育

課程或身體活動班級使用時，建議部分班級之體育課調整改授運動知

識或運動欣賞課程。 
(2) 學校運動賽會及體育競賽活動 
 學校應即擬訂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動時

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學校延期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3) 縣市以上綜合運動賽會及單項運動賽事 
 主辦單位應即擬訂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之室內備案，俾利停止戶外活

動時，採取室內辦理之備案。 
 辦理賽會或競賽活動時，請主辦單位召開競賽相關籌備委員會議，延期

辦理或取消戶外典禮及競賽活動。 
 

(二) 本市其他應配合機關之注意事項 
除學校外，本市同樣要求轄區內其他應配合機關應依預警與嚴重惡化等

級分別規定採行不同程度之因應作為，其配合機關包括里長與客運站等機關。

各單位應配合事項與措施詳見表 4 至表 6 所示，另向民眾傳達防護措施內容

如表 27 至表 29 所示。 
  



45 

表27 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之健康防護引導措施(1/3) 
所有民眾活動建議 

警告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 避免長時間停留於交通繁忙街道上。 
2.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式。 
3.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口，考慮減

少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中級預警 

輕度嚴重惡化 

1.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式。 
2.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口，考慮減

少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3. 減少從事戶外種體力勞動。從事戶外工作勞工，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

防護具。 

中度嚴重惡化 

1.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動形式。 
2.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口，避免戶

外活動，室內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及空氣清淨裝置之有效

運作。 
3. 有必要外出時佩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工具。 
4. 避免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並減少一般工作時間比率或更換至室內工作，

戶外工作時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並建立緊急救護機制。室內工作時，

緊閉門窗，並留意避免室內空氣品質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1. 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形式。 
2. 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時洗臉皮膚漱口，停止戶外活動，

室內緊閉門窗隨時留意空氣品質及清淨裝置之有效運作。 
3. 停止所有戶外工作或活動，或更換至室內工作，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

內空氣品質及清淨裝置之有效運作。 
4. 必要以外之人員留處屋內、緊閉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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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之健康防護引導措施(2/3) 
孕婦、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慢性疾病者活動建議 

警告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 留意身體狀況，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及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 
2. 戶外工作時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防

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時攜帶藥物。 

中級預警 

1. 留意身體狀況，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或減少從事戶外重體力勞

動。 
2. 戶外工作時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防

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時攜帶藥物。 

輕度嚴重惡化 

1. 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 
2. 停止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並減少一般工作時間比率或更換至室內工作。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防

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時攜帶藥物。 

中度嚴重惡化 
1. 留在室內，並避免體力消耗活動。 
2. 停止從事所有戶外工作，室內工作從事負荷較輕之工作。 
3. 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用適合個人防

護工具。 
4. 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時攜帶藥物。 

重度嚴重惡化 

註：建議併行採取「所有民眾」之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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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之健康防護引導措施(3/3) 
學生及幼兒活動建議 

警告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空氣品質現況，採取警示措施。 
2. 學生仍可進行戶外活動，建議減少長時間劇烈運動。 

中級預警 
1. 各級學校、幼兒園於室內上課得適度關閉門窗，戶外活動得調整於室內

辦理。 
2. 學生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活動時增加休息時間。 

輕度嚴重惡化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停止戶外活動，並

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3. 上下學或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 

中度嚴重惡化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停止戶外活動，並

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2. 各級學校應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3. 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工具。 
4. 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等敏感性族群，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 

重度嚴重惡化 

1. 各級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停止戶外活動。 
2. 各級學校、幼兒園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及戶外旅遊活動。 
3. 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工具。 
4. 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等敏感性族群，得請假居家健康管理。 

註：建議併行採取「所有民眾」之活動建議 
 


